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大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国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傅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傅议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８８８，６０６，９８９．４６ ５，７０９，５１８，８５４．９６ ３．１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７０４，２０４，６２２．１５ １，６８７，４７２，９９６．８８ 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９３ ２．９０ １．０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２３５，４７２．１７ －３８１．２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００．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６，６５７，５２２．８４ －７６，６５７，５２２．８４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４０ －４．４０

减少

１．４４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４．４１ －４．４１

减少

１．３９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合计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７２３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

１５９８０２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电网公司

４４８２７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林春姿

２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锋

２７２６４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劲远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１６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旭庆

２４３３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长录

２３１０１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金双叶文化艺术中心

２０５１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艳钦

１５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备注

其他应收款

２３，０５１，５０１．０１ ９，４３９，７６８．７１ １３，６１１，７３２．３０ １４４．２０ １

存货

６７，５３３，３１５．０３ ４４，８３４，００３．０５ ２２，６９９，３１１．９８ ５０．６３ ２

短期借款

１，１１０，７１８，１５６．２０ ７９４，９７０，８０１．９６ ３１５，７４７，３５４．２４ ３９．７２ ３

应付票据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应付账款

１３１，０６２，８１４．８９ ７７，２７５，２５４．１１ ５３，７８７，５６０．７８ ６９．６１ ５

预收款项

６，０６１，７４２．９９ ３，５７９，７０５．１９ ２，４８２，０３７．８０ ６９．３４ ６

其他应付款

３，０３０，５８９．８４ １０２，３８６，７２２．５２ －９９，３５６，１３２．６８ －９７．０４ ７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流动负债

６９，８２２，２５５．１０ ２９９，３８９，５０５．１０ －２２９，５６７，２５０．００ －７６．６８ ８

１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主要是公司应收客户期租船存油款增加所致。

２

、存货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子公司采购沥青增加。

３

、短期借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４

、应付票据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应付票据到期已偿还。

５

、应付账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主要因为公司未结款项有所增加。

６

、预收款项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期末客户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７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支付了期初未付的造船款项。

８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提前归还了部分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备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９６３

，

６５６．４５ ３

，

０６４

，

４９４．５５ －１

，

１００

，

８３８．１０ －３５．９２ ９

财务费用

４１

，

２５６

，

９２９．０２ ２７

，

００５

，

７１３．０６ １４

，

２５１

，

２１５．９６ ５２．７７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２５

，

３１４．４９ －１９７

，

４６５．４９ ５２２

，

７７９．９８

不适用

１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０

，

９２１

，

８２０．１７ ２０

，

９２１

，

８２０．１７

不适用

１２

投资收益

５４２

，

８７７．４２ ２４

，

９６４

，

５１６．００ －２４

，

４２１

，

６３８．５８ －９７．８３ １３

营业外收入

４７９

，

７６２．６４ １２０

，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９

，

２６２．６４ ２９８．１４ １４

所得税费用

４７０

，

７９３．８６ －５

，

０１７

，

４３４．１２ ５

，

４８８

，

２２７．９８

不适用

１５

９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比上期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的运输业收入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所致。

１０

、财务费用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建船舶陆续交付使用，银行借款利息费用化增

加所致。

１１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大于上期。

１２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无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上期转回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１３

、投资收益本期数比上期数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无出售持有的股票收益，上期出售持有的“海

峡股份”股票收益所致。

１４

、营业外收入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收到即征即退税款。

１５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上期转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相应的冲回递延

所得税负债，而冲减所得税费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备

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１，２３５，４７２．１７ ７，５５１，５７４．０２ －２８，７８７，０４６．１９ －３８１．２１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５８，９８４，８９１．４８ １０１，８９８，７９４．７６ ５７，０８６，０９６．７２ ５６．０２ １７

１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期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大于上

期。

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借款同比增加额大于还款同

比增加额。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国内外航运市场需求不足、运力供大于求，造成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运价低位运行，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内容

公司《章程》规定：

现金分红的条件与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盈利且

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当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为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去盈余公积后的余额）

１０％

。具体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公司经营状况和资金需求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在公司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盈利且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公司出现以下特殊情况之一时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

１

）公司当年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达到

６０％

以上；

（

２

）公司下一年项目投资需支付的资金总额（包括对外投资、建造及购买船舶等）达到公司当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

（

３

）公司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２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３７１

，

９１３

，

０９５．９４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为

－３７

，

５９５

，

７０２．９１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为负，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大雄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６

证券简称：中海海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９

名，

９

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杨海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荣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７，７２６，４９２．０８ ５９，９４０，１８８．６１ －８７．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６，４１７，１０５．００ ２，３４１，２４０．９２ ８，２８９．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０２，５８４．４６ ２，３３４，５４２．９２ １５．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５０，４９６，９３８．７６ ５，２１２，３１３．６９ －２，９８７．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０９ ０．００３８ ５，４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０９ ０．００３８ ５，４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２８％ ０．２５％ ７．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８５２，８６０，６９１．０８ １，６５８，２８１，２６６．７９ １９２．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４６９，６４３，５３６．５１ ９４４，８５６，７５６．３８ ２６７．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２８３，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７２，０２７．３９

委托理财收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２５，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重组中介费用等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４，５７１，５０６．８５

合计

１９３，７１４，５２０．５４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１，８０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４．３９％ ２６４，７１９，８９６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６４，５１５，１５０

王水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４％ １９８，０１８，１３２ １９８，０１８，１３２

侯仁峰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４％ １９７，９８７，７６９ １９７，９８７，７６９

广州凯得控股

有限公司

国家

２．４６％ ２６，６６０，１７７ ０

李红磊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３％ １６，６３８，１４３ １６，６３８，１４３

韩学高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１％ ８，７８８，０００ ０

阮京虹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５，７５８，８５０ ０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保

证金

１

号

其他

０．５２％ ５，６５０，８４５ ０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５％ ４，８３３，２２９ ０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２％ ４，５７２，４６６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４，７１９，８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７１９，８９６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６６０，１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６６０，１７７

韩学高

８，７８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８８，０００

阮京虹

５，７５８，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５８，８５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

金

１

号

５，６５０，８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５０，８４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８３３，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３３，２２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５７２，４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７２，４６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３９３，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９３，５１９

韩晓群

３，９８３，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８３，３６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６８１，８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８１，８６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韩学高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之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同

期

变动金额 变动百分比

１

应收账款

４０８，４０５．００ １，４７２，９８７．７３ －１，０６４，５８２．７３ －７２．２７％

２

预付款项

３０，７９９，８７７．７３ ２，４４８，７８０．３８ ２８，３５１，０９７．３５ １１５７．７６％

３

存货

２６，０５６，９５２．２０ ４，４７８，２８５．４３ ２１，５７８，６６６．７７ ４８１．８５％

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８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固定资产

３２３，１６７，０５８．８７ ６５１，２２７，３７４．３５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５．４８ －５０．３８％

７

工程物资

３，５８９，８５４．０４ － ３，５８９，８５４．０４

８

无形资产

２，８３６，３３９，１９８．６７ １２９，６６０，４７０．００ ２，７０６，６７８，７２８．６７ ２０８７．５１％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７３７，５７９．８４ － ３，７３７，５７９．８４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５２４，８６１．０４ ６，４３４，８１６．２２ ４，０９０，０４４．８２ ６３．５６％

１１

应付账款

２６６，５５２．８４ ６，５４８，０８３．９２ －６，２８１，５３１．０８ －９５．９３％

１２

预收款项

１，７０３，８７１．２３ ６，３０２，５６４．４１ －４，５９８，６９３．１８ －７２．９７％

１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８５，３２１．５８ １３，７８４，６３４．４０ －９，０９９，３１２．８２ －６６．０１％

１４

应交税费

１１２，５４３，７６６．２１ ７，６５０，５４６．９５ １０４，８９３，２１９．２６ １３７１．０６％

１５

应付股利

１５１，９７９，７６３．７４ － １５１，９７９，７６３．７４

１６

其他应付款

５３，３３２，６１８．９４ ６３０，０６４，５３９．９４ －５７６，７３１，９２１．００ －９１．５４％

１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４，３００，９２１．１７ － ４，３００，９２１．１７

１８

股本

１，０８５，５６９，７４１．００ ６２２，９２５，６９７．００ ４６２，６４４，０４４．００ ７４．２７％

１９

资本公积

２，１２２，５９６，９２０．１４ １０４，８９１，５２５．２７ ２，０１７，７０５，３９４．８７ １９２３．６１％

２０

专项储备

６，４０２，１５９．０７ － ６，４０２，１５９．０７

２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５４，４０４，３３８．８６ ４９，０７４，１４０．７９ １，００５，３３０，１９８．０７ ２０４８．５９％

２２

营业收入

７，７２６，４９２．０８ ５９，９４０，１８８．６１ －５２，２１３，６９６．５３ －８７．１１％

２３

营业成本

４４４，７３３．６６ ３５，５２３，４２３．３８ －３５，０７８，６８９．７２ －９８．７５％

２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５，９４７．０２ ３，３３６，２７０．９７ －３，２１０，３２３．９５ －９６．２２％

２５

销售费用

６５，００８．３５ ３，３６３，８３８．９６ －３，２９８，８３０．６１ －９８．０７％

２６

管理费用

６０，６１１，２６５．９０ １４，０８５，７９５．３７ ４６，５２５，４７０．５３ ３３０．３０％

２７

财务费用

－４，２０６，７２６．１１ －６２７，２１８．１２ －３，５７９，５０７．９９ －５７０．７０％

２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１２，６２１．７９ －５９４．９４ －５１２，０２６．８５ －８６０６３．６１％

２９

投资收益

３０４，５５０，４８４．０８ ３０４，５５０，４８４．０８

３０

所得税费用

５８，９１７，０６２．６２ １，７６９，５３６．４８ ５７，１４７，５２６．１４ ３２２９．５２％

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５０，４９６，９３８．７６ ５，２１２，３１３．６９ －１５５，７０９，２５２．４５ －２９８７．３３％

３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４２，６４３，９９７．８０ －３１８，５２４．５０ －１４２，３２５，４７３．３０ ４４６８２．７４％

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４１，１４４，６２６．４８ １４１，１４４，６２６．４８

注

１

、报告期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银泰

酒店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期末应收账款全部为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龙矿业”）的应收账款。

注

２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期末预付款项为玉龙矿业预付采矿和原材料款。

注

３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期末存货为玉龙矿业的矿石和辅助材料。

注

４

、期末余额为公司委托银行理财资金。

注

５

、期末余额为玉龙矿业对内蒙古兴安铜锌冶炼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注

６

、期末余额主要为玉龙矿业拥有的采选类资产。

注

７

、期末余额为玉龙矿业工程物资。

注

８

、期末余额为玉龙矿业拥有的采矿权、地质勘查成本及土地使用权公允价值。

注

９

、期末余额为玉龙矿业待摊的电力设施配套费。

注

１０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的原因主要为玉龙矿业可抵扣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注

１１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期末应付账款为玉龙矿业应付采购材料款。

注

１２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期末预收账款为玉龙矿业预收的货款。

注

１３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注

１４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的原因主要由于一季度计提的应付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注

１５

、期末余额为公司依据股东大会决议计提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款。

注

１６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原因主要为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北京银泰酒店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因

而导致其他应付款余额大幅减少。

注

１７

、期末余额为玉龙矿业应纳税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注

１８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原因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发行上市。

注

１９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原因为公司股票发行的溢价收入。

注

２０

、期末余额为母公司按比例享有的玉龙矿业安全生产费及维简费。

注

２１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原因为公司合并范围变化，少数股东享有的玉龙矿业权益。

注

２２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营业收入来自于玉龙矿业。

注

２３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营业成本减少。

注

２４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注

２５

、同注

１

所述原因，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销售费用减少。

注

２６

、本期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的财务顾问费等中介费用大幅增加。

注

２７

、本期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为公司货币资金增加导致银行利息收入增加。

注

２８

、本期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由于玉龙矿业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转回所致。

注

２９

、本期投资收益主要为处置北京银泰酒店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及委托理财收益。

注

３０

、本期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由于母公司一季度盈利计提企业所得税所致。

注

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由于玉龙矿业支付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金所致。

注

３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由于：（

１

）本期处置和取得子公司收到和支付的现金净额；

（

２

）公司委托理财资金的转出。

注

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由于：（

１

）本期募集配套资金增加；（

２

）玉龙矿业支付股利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现

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 在本次重组中，公司将向侯仁峰发

行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股股份、向王水发行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人民币

２２９

，

４５０

，

２１０

元、向李红磊发行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股股份购买三人合计持有的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公司将向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泰”）出售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由中国银泰以现金人民币

４８

，

３２２

万元收购；同时，公司将向中国银泰发行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玉龙矿业就股东变更及章程修改

进行备案，原股东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所合计持有的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３

、 中国银泰已按承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向公司账户支付了银泰酒店公司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４８

，

３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银泰酒店公司股东由本公司变更为中国银

泰，并换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银泰酒店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后，中国银泰为银泰酒店公司唯一股

东，公司不再持有银泰酒店公司股权。

４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随后公司已在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开立了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银泰已将本次

重组配套资金转入该专用账户中，金额共计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配套资金已全部到账。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

记材料。 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为

５．００

元

／

股，上市日

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 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

１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数量为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股，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占本次发行股份的比例 限售期

中国银泰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１％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９６

个月

侯仁峰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４２．７９％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王水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４２．８０％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李红磊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３．６０％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合计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

２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按总股本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中国银泰

２６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２４．３９％

侯仁峰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１８．２４％

王水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１８．２４％

李红磊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１．５３％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向王水支付了玉龙矿业股权转让对价中现金对价部分，金额共计人民币

２２９

，

４５０

，

２１０

元。

７

、担任公司本次重组审计机构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喜会计师”）已出具

《验资报告》（中喜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０１

号）。经中喜会计师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已实际收到

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以其持有的玉龙矿业股权作价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４１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００

元，上述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收到中国银泰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溢缴款按《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担任公司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国都证

券”）出具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国都证券认为：（

１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

２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具

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银泰资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９

、担任公司本次重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律师”）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一）》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 康达律师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重组各方适格权力机构及相关有权监管机关的有效批

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重组各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签署的相关协议的

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相关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正在履行中；相关后

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银泰资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１０

、根据《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科

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关于公司重组过渡期间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的相关约定，本

次重组置入资产玉龙矿业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按持有的玉龙矿业比例享有，置出资产银泰酒店

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享有及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银泰酒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

１４

，

９０８

，

６１２．９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收到玉龙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的现金分红款

１７３

，

７７３

，

３２６．４５

元。本

次重组交易对方已履行了重组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损益的相关义务。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银泰资源与自然人侯仁峰、王水、李红磊签署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向银泰资源承诺：玉龙矿业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数不

低于

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４

亿元； 净利润数为当年玉龙矿业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如玉龙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任何一年实际净利

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则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应按照该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银泰资源补偿净利润差

额。

担任公司本次重组审计机构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喜会计师”）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出具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置入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

喜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２９

号）：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４３

号《审

计报告》，玉龙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实际盈利数为净利润

２．８５

亿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８９

亿元。结

论性意见：自然人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承诺的玉龙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与玉龙矿业预测的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均已实现。

（二）公司更名、注册资本变更及营业范围变更等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公司证券名称、简称及公司邮箱的变更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中文名称由“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英文名称由“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变更为

“

Ｙｉｎｔａｉ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 公司证券中文简称由“科学城”变更为“银泰资源”，公司证券英文简称由

“

ＳＣＤ

”变更为“

ＹＴＲ

”。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不变。公司变更后的证券中英文名称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

始启用。

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启用新的中英文名称，公司的邮箱地址亦发生变更，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

不变。

新的公司邮箱为：

９７５＠ｙｔｒ．ｎｅｔ．ｃｎ

（四）董事、监事及总经理辞职及聘任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谢振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提名林毅建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林毅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

务。 董事戚宇平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职务。 林毅建

先生、戚宇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自荐及推荐，董事会提名王

水先生和谢振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徐红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徐红女

士的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其仍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

司推荐，监事会提名林毅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五）独董辞职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独立董事卢文彬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卢文彬先生因个人工作

岗位职务变化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由于卢文彬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法定要求，卢文彬先生

的辞职报告应当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卢文彬先生仍继续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尽快选举新任独立

董事。

（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经中

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６２

，

６８７．０１

元，计提

１０％

法

定盈余公积金

１１６

，

２６８．７

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５２

，

４１２

，

４４８．３４

元， 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１５３

，

４５８

，

８６６．６５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增发后的总股本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

元（含税），派发金额为

１５１

，

９７９

，

７６３．７４

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七）其他重要事项

经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原价出让原投资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

元持有的上海颐源

４２．８６％

的股权。 同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受让方

－－

上海颐源股东陈鹏、张军签订了《上海

颐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方于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分别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人

民币

４７０

万元，但余款未能按合同规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之前付清。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向上海市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申请，并获受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上海仲裁委员会开庭，双方经多次协商，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７

日达成《调解协议》，受让方承

诺将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分期支付完毕剩余欠款，合计人民币

１

，

０３０

万元。 但公司自收到第一笔

３０

万元的

股权转让款后，受让方未能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时间履约。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了我方要求强制执行的申请。

由于未能查找到对方可执行的资产，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中止强制执行，

待该院查找到可执行资产后，公司将再另行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７

年度，受让方又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

３２．３９

万元。 截至报告日， 其余款项未收回， 公司已累计对该项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９６７．６１

万

元。

（八）报告期，公司公告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一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二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三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摘要

（

修订稿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修订稿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四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同上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审核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审

核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同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一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同上

简式权益报告变动书

（

二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同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

户情况及配套资金到账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同上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二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

诺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验资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同上

关于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同上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

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委托理财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情况审核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关于公司置入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卢文

彬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郭卫

东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冯道

祥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董事

、

总经理辞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监事辞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已取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同上

关于收到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损

益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 同上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同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同上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同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更新后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同上

关于办理完成公司相关事项工商

变更登记及公司名称

、

证券简称变

更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同上

关于公司邮箱联系方式变更的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同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中 国 银 泰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

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银泰资源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

对于银泰资源拟发展有关矿产资源

、

能源业务的计划

，

收购人承诺如若成功获得上

述有关相关项目

，

在同等条件下

，

银泰资源将享有优先选择权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王水

本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王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

，

本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银泰资源股份或者处置其

已拥有权益的银泰资源股份的具体安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２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王水

本人

、

侯仁峰及李红磊

，

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

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

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共同扩大将来其

所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王水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

１８．２４％。

非经银泰资源书面许可

，

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任何他方

，

亦不以托管

、

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

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侯仁峰

本人

、

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

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

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共同扩大将来其所

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侯仁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

，

本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银泰资源股份或者处置其

已拥有权益的银泰资源股份的具体安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２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侯仁峰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侯仁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之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

１８．２４％。

非经银泰资源书面许

可

，

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任何他方

，

亦不以托管

、

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

利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一

、

实际控制人及中国银泰承诺

：

截至本函签署之日

，

未投资

、

从事

、

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

、

合资或合作其他任何与铅

、

锌

、

银矿产品开采

、

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

；

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

、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

务进行投资

。

二

、

如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及其控股企业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

有竞争性同类业务

，

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银泰资源

，

将该商业机

会让与银泰资源并自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竞争

。

三

、

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在改承诺函

生效前已存在的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一旦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

构成竞争

，

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选择控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

；

如果银

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

，

则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

供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

，

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

四

、

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银泰如因

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

承担该等损失

，

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五

、

自本承诺出具日始生效

，

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

件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２、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

将尽量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

的合理价格确定

。

二

、

中国银泰将严格遵守银泰资源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

事项的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

、

输送利润

，

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

三

、

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

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四

、

自本承诺出具日始

生效

，

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３、

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中国银泰仍为银泰资源之

控股股东

，

沈国军先生仍为银泰资源之实际控制人

，

将继续按照

Ａ

股上市公司相关规范性文

件对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要求履行法定义务

，

避免同业竞争

、

规范关联交易

、

保证

银泰资源在资产

、

机构

、

业务

、

财务

、

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

二

、

中国银泰及实际控制人如因

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

担该等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４、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

，

对其所拥有的银泰资源股份无

处置计划

；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银泰资源之股份

，

自取得该股份之日起

９６

个月内不

转让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

年内

，

中国银泰对其所拥有的

银泰资源股份无处置计划

；２、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

银泰资源股份自取得股份之日

起

９６

个月内不转让

。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５、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中国银泰

及其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

号

）

的相关规定

。

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

，

中国银泰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严格控制银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

三

、

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

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６、

关于先偿付北京银泰酒店公司借款及股权转让款

、

后办理北京银泰酒店公司产权过户得承

诺

：

为确保避免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潜在资金占用

，

中国银泰承诺在银泰资源取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文后

，

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先行向银泰资源支付北京银泰酒店

公司的借款及股权转让价款

，３

天后再与银泰资源协商办理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产权过户及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自取得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批复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

，

该承诺履

行完毕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７、

关于认购银泰资源发行股份的承诺

：

中国银泰承诺将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认购银

泰资源发行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股股份

。

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

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造成

的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自取得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批复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

，

该承诺履

行完毕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

公司

８、

关于承担银泰资源因法人间借贷可能遭致的损失的承诺

：

北京银泰酒店管理公司作为银泰

资源的子公司

，

因其并无实力出资建设北京柏悦酒店

，

建设所需资金均由银泰资源和中国银

泰之子公司银泰置业投入

。

自

２００５

年至今

，

银泰资源累计投入

８２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２００００

万元形

成对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资本金

，

其余

６２０００

万元形成对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

。

如因上

述借款事项导致银泰资源被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处以罚款

、

征收滞纳金或被任

何他方索赔等

，

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无条件承担银泰资源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

失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发生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１、

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

：

玉龙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数不低于

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４

亿元

。

净利润数为当年玉龙矿业经审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

。

若玉龙矿业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

，

则由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获得的现金和股份总数为上限按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承诺

：

由于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均以其各自持有的玉龙矿业股权认

购银泰资源本次新增发行股份

，

为避免重组完成后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磊均承诺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一

、

本人承诺

：

截至本函签署之日

，

除享有玉龙矿业股权之外

，

未投资

、

从事

、

参与或与任何他

方联营

、

合资或合作其他任何与铅

、

锌

、

银矿产品开采

、

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

。

二

、

自本函签署之后至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银泰资源股份或担任银泰资源

（

含其控股子公司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

，

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

、

经营相

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

。

三

、

如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

，

本人及其

他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银泰资源

，

将该商业机会让与银泰资源并自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

竞争

。

四

、

本人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一旦与银

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

，

本人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选择控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

；

如

果银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

，

则本人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出的条件转让

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

，

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３、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

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

确定

。

二

、

本人将严格遵守银泰资源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

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信息披露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

、

输送利润

，

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三

、

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

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４、

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将按照包括但不限于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确保银泰资源公司的独立性

，

积极促使银泰资

源在资产

、

业务

、

财务

、

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５、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银泰资源之股份

，

自取

得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上述期限届满后

，

将按照届时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处理

股票转让事宜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６、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三人及其关

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

号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侯仁

峰

、

王水及李红磊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严格控制银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７、

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就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一致行动关系等事项承诺如下

：

一

、

本函出具人

承诺

：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

，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本函出具人承诺

：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

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

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

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

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

三

、

本函出具人承诺

：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承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将来亦不会基于其所持有的银泰资源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

系

；

四

、

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侯仁峰

、

王

水及李红

磊

８、

关于支持将董事任免列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承诺

：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同意将银泰资

源董事会成员任免案的表决作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对涉

及

“

银泰资源董事会成员任免的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

的

《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投同意票

。

侯仁峰

、

王水及李红磊如因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

失

，

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

，

尚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是否就导

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

诺

是

承诺的解

决期限

上述各项承诺事项中已披露承诺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正在履行中

，

尚未出现未能履行承诺的事项

。

承诺的履

行情况

上述各项承诺事项中已披露承诺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

，

未提供资料

。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海飞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电子

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

事长杨海飞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出席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海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杨海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时终止。

三、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四、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

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容已

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以上五、六及七项议案尚需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杨海飞先生简历

杨海飞：男，

４５

岁，先后任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企业融资总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

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

事会召集人胡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出席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仔细核查，现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１

、该报告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

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写的。

２

、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确信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三、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银泰盛

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信得”）持

有的银泰盛达

３６％

股权及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一创业”）持有的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盛达”）

１３％

股权（合计收购银泰盛达

４９％

之股权）。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出具的 《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８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银泰盛达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８４６．８５

】元人民币，经公司与海南信

得和首一创业协商一致，银泰盛达

４９％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４９

，

２１２

，

０９４．９６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向海

南信得支付现金对价【

３６

，

１５５

，

８２４．８７

】元人民币，向首一创业支付现金对价【

１３

，

０５６

，

２７０．０９

】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银泰盛达

１００％

股权，海南信得及首一创业不再持有银泰盛达之股

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海南信得的法人代表为王水先生，其

直接持有本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出售、重大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规定的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形，因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由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既可实施。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协议签署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水先生回避表决。

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银泰

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股权的议案。

公司与海南信得、首一创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海飞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５１％

２

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国内公司

３

，

６００ ３６％

３

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０ １３％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更名为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银泰盛达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作为本次股权转让

的作价依据。

银泰盛达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５１０

，

８０４．８３

负债总额

７７

，

９５７．９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８

，

２８９．２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０

净资产额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８４６．８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３３８

，

６６４．７９

净利润

２８１

，

５３９．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３０５

，

３８０．２９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为海南信得及首一创业合计持有的银泰盛达

４９％

股权。 海南信得及首一创业保证

其转让给公司的银泰盛达

４９％

股权真实、合法、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

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或约定等权利限制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让事项。 银泰盛达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洋浦开发区洋浦村四组文明路北

６

号

１

栋

３０１

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水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技术咨询、实业投资（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

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王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海南信得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并未开展实际业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实现

净利润

－５２１．６９

元、净资产约

２１

，

４１０

万元、总资产约

３８

，

８３０．３４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海南信得的法人代表及股东为王水先

生，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为关联交易。

２

、 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０８

号

Ａ１２

楼

３０１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志勤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实际控制人：纪佩銮，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海南信得、首一创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１

、 定价依据及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出具的 《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８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银泰盛达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８４６．８５

】

元人民币，经各方协商一致，银泰盛达

４９％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４９

，

２１２

，

０９４．９６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向海南信得支付现金对价【

３６

，

１５５

，

８２４．８７

】元人民币；向首一创业支付现金对价【

１３

，

０５６

，

２７０．０９

】元人民

币。

２

、 支付方式

（

１

）第一期支付

公司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出让方支付【

２４

，

６０６

，

０４７．４９

】元，其中向海南信得支

付【

１８

，

０７７

，

９１２．４４

】元、向首一创业支付【

６

，

５２８

，

１３５．０５

】元。

（

２

）第二期支付

下列条件全部完成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出让方支付【

２４

，

６０６

，

０４７．４７

】元，其中向海南信得支

付【

１８

，

０７７

，

９１２．４３

】元、向首一创业支付【

６

，

５２８

，

１３５．０４

】元：

（

ｉ

）完成交易标的之股东由出让方变更至受让方的工商变更登记；

（

ｉｉ

）完成交易标的全部资质

２０１２

年备案手续。

３

、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支付。

４

、 相关费用的承担

（

１

） 各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缴纳各自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应缴的相关税、费。

（

２

） 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约定，与履行本协议和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一切费用应由导致该费用发生

的一方负担。

５

、协议的生效

（

１

）出让方股东会审议通过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

２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

（

３

）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亦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银泰盛达管理层人

员安排及日常生产管理不会有任何调整，其日常经营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公司的控股权优势，完善公司的管理体系，提高公司资产运

营效率，确保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七、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及银泰盛达与关联人之间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交易对方海南信得的法人代表为王水

先生，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为关联交易。 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

查，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未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系根据审计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未发现有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出售、重大

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形，因而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由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既可实施，程序依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利用银泰盛达的平台合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公司的控股权优势，完

善公司的管理体系，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确保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

１

）交易的关联性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南信得”） 持有的银泰盛达

３６％

股权及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一创业”）持有的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银泰盛达”）

１３％

股权（合计收购银泰盛达

４９％

之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银泰

盛达

１００％

股权，海南信得及首一创业不再持有银泰盛达之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交易对方海南信得的法人代表为王水

先生，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为关联交易。

（

２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我们经过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事前认可意见。

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

３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系根据审计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未发现有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董事会通过该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

九、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３

、 《股权转让协议》；

４

、《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８４

号）。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银 泰 资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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